
2024年北京企业办理境外投资备案所需材料

产品名称 2024年北京企业办理境外投资备案所需材料

公司名称 北京摩高林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建外SOHO西区18号楼12层

联系电话  18911212529

产品详情

为了促进和规范境外投资，提高境外投资便利化水平，根据体制改革的决定及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

决定，制定了企业境外投资的相关管理办法，对于境外投资，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的企业

（以下简称企业）通过新设、并购及其他方式在境外拥有非金融企业或取得既有非金融企业所有权、控

制权、经营管理权及其他权益的行为，凡是涉及境外投资，都需要办理备案或核准。

一、境外投资备案需要提交的材料：

1.境外投资备案表（申请人自备）1份（加盖企业印章）。

2.企业营业执照（正本1份）



3.对外投资设立企业或并购的相关章程（合同、协议）。

4.相关的董事会决议或出资决议。（复印件加盖公章）。

5.前期工作落实�情况说明。（包括：尽职调查、可研报告、投资资金来源情况的说明、投资环境分析

评价等）。加盖公章。）

6.并购类对外投资需提交《境外并购事项前期报告表》（申请人自备，需加盖公章）

7.境外投资真实性承�诺书

二、对于两个企业共同开展投资的相关说明

两个以上企业共同开展境外投资的，应当由相对大股东在征求其他投资方书面同意后办理备案或申请核

准。如果各方持股比例相等，应当协商后由一方办理备案或申请核准。如投资方不属同一行政区域，负

责办理备案或核准的商务部或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应当将备案或核准结果告知其他投资方所在地商务主管

部门。



三 注意事项：

申请材料总要求：所有文件请加盖公章，变更类请交回原证书。

证书有效时间：2年

四、北京企业办理境外投资备案正常程序

1、受理

委办收文窗口接收项目备案申请后，当日通知外资处经办人员收文并签收。经办人员根据相关规定，分

别作出以下处理：

(1)申请事项依法不属于本委职权范围的，即时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并告知申请人向有关行政机关申请;

(2)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需要补正有关材料的，当场或在5个工作日内告知申请人需要

补正的全部内容，逾期不告知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3)申请事项属于我委职权范围，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

材料的，受理备案申请。

2、审查和决定

经办人员及分管负责人按岗位职责对项目备案申请进行初审，处室主要负责人进行审定

(1)处室经办人员对受理的申报材料是否符合法律法规、国家产业政策和宏观调控政策、行业准入标准进

行初审。

(2)提出初审意见，报处室负责人复审。

(3)处室负责人对申请材料和初审意见进行审核，做出是否同意备案的决定。不同意备案的，应写明不同

意备案的理由。对不同意初审意见的，提出其意见及理由后，将申报材料退回受理窗口。

(4)处室负责人作出同意备案的决定后，报分管委领导终审。



3、送达与公告

对同意备案的，处室经办人员应制作备案文件，通知申请人领取文件。备案文件报送分管委领导，同时

抄告相关行业主管部门。

办理时间不定，一般为25-5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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